2023年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高校申报说明
2023年5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指南通过企业名单已公布，现将申报过程中的有关注意事项说明如下。
一、参与条件
1.参与教师/学生所在高校必须是教育部公布的“全国高等学校名单”中的本科层次高校。
2.教师/学生须注册高校账号，每个账号对应一位项目申请人。教师账号可申报“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建设”“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”“创新创业教育改革”“师资培训”“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”五类项目，学生账号可申报“创新创业联合基金”项目。
二、申报注意事项
1.高校教师/学生登录后可点击“产学合作”-“查看企业项目指南”查看企业项目指南。在“企业项目列表”页面中，可根据“企业名称”“项目名称”“项目类型”“涉及专业及产业方向”检索项目。
2.在“企业项目列表”页面，可点击“企业名称”“项目名称”等查看企业项目指南，并可在“项目申请表单”页面或“产学合作—常用文件下载”页面下载项目申报书模板。确定申报意向后，点击“企业项目列表”页面中的“申请”按钮填写项目申请表单。在“项目申请表单”页面，填写相关内容后请及时保存，确认无误后点击“申请”按钮提交项目申请。已保存但未提交的项目可在“产学合作”-“管理项目申请”的“待办”列表中查看（如项目未显示，请点击“刷新”按钮）。
3.“项目负责人”默认为当前登录用户，请确保“项目申请表单”页面中的“项目负责人”与项目申报书中的项目负责人一致。每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仅限一人。请勿代替他人申报，以免影响立项结果。
4.每位申请人仅允许有3项在研项目（不包含未立项项目和已结题项目），且每年最多申报3个项目，超过申报数量的项目不予立项。
5.项目申报后，请及时关注高校和企业审核进展。企业审核通过的项目，高校与企业应签署合作协议，明确项目内容、资助形式及时间、预期成果、项目周期和验收标准等事项。合作协议由高校与企业签署，协议盖章必须为高校、企业公章（或合同章）。推荐使用项目提供的合作协议模板（“项目合作协议”页面或“产学合作—常用文件下载”页面下载项目协议模板），协议模板未尽事项，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。如另行拟定合作协议，须涵盖协议模板所列主要内容。合作协议由项目负责人上传至项目平台，并须经企业确认。请及时关注协议确认进度，以免影响项目立项。
6.高校管理员请按照要求审核师生的项目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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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已发布的企业指南持续有效，不受立项名单发布批次限制，可在本年度内分两次提交立项审核。
三、时间安排
1.高校师生申报：
自即日起高校教师/学生均可申报项目，截止时间以各企业指南中的截止日期为准，或咨询企业项目联系人。
2.立项名单发布：
8月31日前在平台内完成协议确认的项目，将纳入2023年第一批立项名单审核与发布。
10月15日前在平台内完成协议确认的项目，将纳入2023年第二批立项名单审核与发布。
10月15日后在平台内完成协议确认的项目，将不纳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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